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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及土地利用，並妥適調整公共設施配置，避免排擠既有市區更新及危老建築物重建資源，

影響政府改善既有市區民眾居住品質綜效等情事，經函請行政院查明妥處。據復：1.已責請內

政部偕同國家住都中心重新檢視向國防部價購之營地，若涉及地上物、現住戶處理及私有鄰地

整合，且周圍環境較為窳陋，可有條件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反之則興辦社會住宅；另按都市

更新名義價購之土地，應與興辦社會住宅分開辦理，以避免衍生誤解，並將持續強化民眾參與

機制，俾政府政策順利推展；2.危老條例係推動都市計畫區內老舊建築物重建之策略，為整體

都市更新政策之重要一環，內政部已規劃於該條例屆期前妥為評估後續修法方式，以因應民眾

申請辦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需求；3.內政部刻正審視市縣政府辦理轄內各都市計畫區

之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因應人口發展趨勢，覈實檢討計畫人口及公共設施需求，促使

有限土地資源合理利用，並將持續強化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及輔導民眾自主更新等業務量能，積

極改善國人生活環境品質。 

（二十） 預算法第 62 條之 1 規定公布施行迄至 110 年底已近 11 年，各機

關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於預算編列、採購作業程序、辦理機關或廣告標示、資訊

公開等執行情形，仍有部分事項尚待研謀改善。 

110 年度中央政府 23 個主管機關（含所屬公務、營業基金、非

營業特種基金）於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包括 Facebook、LINE 等網

路社群媒體）、廣播媒體及電視媒體等 4 大媒體（下稱 4 大媒體）辦

理政策及業務宣導，總計支用 13 億 4,519 萬餘元（表 31）。經查 110

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營業基金及非營業特種基金（下稱各機關）依

預算法第 62 條之 1、立法院決議事項等相關規定辦理宣導案件結果，

暨各機關 108 至 110 年度辦理宣導採購執行情形，核有下列事項，經

函請行政院督促相關機關研謀改善。據復：業交付行政院主計總處處

理，該總處業於 111 年 6 月 29 日函請相關機關研處及檢討辦理。 

1. 政策及業務宣導經費尚乏明確定義、採購需求項目尚未建立相關價格資料庫，允

宜督促權責機關明確定義「政策及業務宣導經費」範圍、研謀蒐集政策及業務宣導採購共通性

商情資訊，建立可供運用之價格資料庫，俾為各機關

預算編列之準據及參考：中央政府部分機關辦理政策

及業務宣導相關經費預算編列情形，核有：（1）各機

關自編列 111 年度預算起，應將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

費編列於專屬三級用途別科目，惟內政部警政署警察

廣播電臺、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國立教

育廣播電臺等 3個公營廣播電臺，依法定職掌配合主

管機關政策或業務，進行宣導及製播節目（表 32）， 

表 31 110 年度中央政府各
機關辦理政策及業務
宣導經費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算別 支用數 

合計 1,345,199 

公 務 機 關 694,507 

營 業 基 金 127,240 

非營業特種
基 金 

523,451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政府各機關
提供資料。 

 

表 32 111 年度公營廣播電臺編列預
算涉有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
適用疑義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廣播電臺名稱 預算數 

編列於媒體政
策及業務宣導
專屬三級用途
別科目金額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
廣播電臺 

201,823 － 

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漁業廣播電臺 

84,881 －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221,954 153  
資料來源：整理自各該機關 111 年度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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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部分機關捐助或委託財

團法人製播與機關業務具高

度攸關性之節目，並於 4 大

媒體託播等（表 33），相關

預算編列及執行多經機關認

定非適用預算法第62條之1

規範，為避免各機關認定不

一或規避適用，允宜督促權

責機關明確定義「政策及業

務宣導經費」範圍，俾為各

機關預算編列、執行以及後

續揭露政策及業務宣導案件

明細之準據；（2）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已建置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供機關辦理採購預算編列及底價訂定參考，惟就政

策及業務宣導採購需求項目則尚未建立相關價格資料庫，鑑於政策及業務宣導採購需求項目多

元，成本分析較為不易，且機關辦理是項業務情形，仍間有招標簽核過程，未就採購預算需求

項目逐項進行成本分析，相關預算編列未盡詳實，衍生得標廠商加值回饋金額占契約金額比率

偏高之異常情事（舉如：內政部營建署「108 年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行銷宣導委託專業服務案」，

係委請廠商製作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相關宣導影片，並透過廣播、網路、社群及電視等媒體進行

宣導，得標廠商加值回饋項目亦包含於上述媒體進行宣導，採購案之契約金額 959 萬元、得標

廠商加值回饋金額 519 萬餘元，占契約金額比率 54.18％），允宜促請權責機關研謀蒐集政策及

業務宣導採購共通性商情資訊，並建立可供運用之價格資料庫，以供機關辦理採購預算編列及

底價訂定參考，確保採購預算編列之合理性等情事。 

2. 部分機關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未依預算法第 62 條之 1、立法院決議事項等規定

辦理，或採購作業間有缺失情事：中央政府部分機關（基金）辦理 110 年度政策及業務宣導執

行情形，及 108 至 110 年度採購案件之招標、決標、履約作業，核有：（1）未於預算書表專項

列示政策宣導經費，而以突發事件或辦理工程案件所需為由，動支經費辦理宣導，允應督促嗣

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11年 1月 11日召開政策及業務宣導經費編列與執行事宜會議之決議於法

定預算額度內列支；（2）辦理宣導間漏未依規定按月於機關網站資訊公開區公布、按季彙送立

法院，或未正確公告資訊，或按月於機關資訊公開區公布及送立法院備查案件資料之欄位格式，

與規定未符；（3）辦理宣導間有未依規定明確標示機關名稱或廣告；或已標示廣告，惟字體過

於模糊；（4）預算法第 62 條之 1之立法意旨，係基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惟

部分對外宣導仍集中於少數電視新聞台、網路媒體，或僅擇選於有線電視台宣導；（5）辦理部

表 33 111 年度部分機關編列捐助或委辦經費涉有預算法第 62
條之 1規定適用疑義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主管 
機關 

三級用途別
科目名稱 

預算數 財團法人 
名稱 

捐助或委辦事項 

原住民族
委員會 

對團體捐助 411,155 
財團法人原
住民族文化
事業基金會 

辦理原住民族電視臺自製節
目及廣播，並於原住民族電視
臺及原住民族廣播電臺託播。 

客 家 委
員會 

對團體捐助 201,300 
財團法人客
家公共傳播
基金會 

辦理全國性客家公共廣播，並
於講客廣播電臺託播。 

委託辦理 390,000 
財團法人公
共電視文化
事業基金會 

辦理客家電視節目製播，並於
客家電視臺託播。 

文化部 對團體捐助 

450,433 
財團法人公
共電視文化
事業基金會 

辦理產製臺灣文化節目內
容，並於公共電視託播。 

294,544 
財團法人中
央通訊社 

辦理國內外新聞報導業務
等，並於中央通訊社網路新聞
媒體託播。 

註：1.按 111 年度各該機關表列捐助或委辦事項均未編列於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專屬
三級用途別科目。 

2.資料來源：整理自各該機關 111 年度單位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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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採購案件，係將與

採購標的無關項目納

入履約、執行成果未

見後續推廣運用或宣

導 成 效 欠 佳 （ 表

34）；（6）行政院主計

總處 110 年 6 月 22

日通函各機關「○○

主管機關（含國營事

業、基金、財團法人）

○年第○季辦理政策

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

形表」，尚無採購「標

案名稱」欄位，致主

管機關無法透過採購

標案名稱，結合機關

之政策及業務宣導採

購決標資訊，進行交

互勾稽，以要求補正

漏未公開資訊等情

事，允宜督促相關機關依規定辦理並研謀改善。 

（二十一） 政府設置文創園區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惟園區產值占文創

產業營業額比率甚微，且園區定位攸關後續營運策略及發展，允宜妥適檢討明確文

創園區定義及督促滾動調整其營運模式或轉型發展，以結合各部會資源提供系統性

輔導，達成透過產業群聚促進發展之目標。 

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下稱文建會，於 101 年 5 月 20 日改制為文化部）於「文化創意

園區總結報告」中，將文化創意園區（下稱文創園區）定義為一種發展平臺，作為「文化創意」

與「產業經濟」之媒介，而中央及市縣政府多運用文化資產或閒置空間再利用、製造業工廠轉

型等一定基地面積，整建開發成微小型企業規模及非以規模量產製作產品之文創園區。按文創

園區之設置與營運，旨在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以建構富有多

元文化及創意之社會環境。截至 110 年底止，中央政府（文化部及教育部）已設置華山等 7 處

文創園區（表 35）；市縣政府則有臺北市等 12 市縣政府設置松山等 42 處文創園區（表 36）。

表 34 108 至 110 年度部分機關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缺失情形 

項次 缺失事項 機關（基金）名稱 
110 年度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部分： 

1 

未於預算書表專項列示政策
宣導經費，而以突發事件或辦
理工程案件所需為由，動支經
費辦理宣導 

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交通部公
路總局、運輸研究所、鐵道局及所屬等 4 個機
關 

2 

漏未按月於該網站資料公
告，或按季彙送立法院備查 

外交部、衛生福利部等 2個機關 

將非屬於 4 大媒體託播之宣導
案件誤列入按月公布或按季彙
送立法院備查之執行情形表 

原住民族委員會、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等 3 個
機關 

按月於機關資訊公開區公布
及按季送立法院備查等資料
相關欄位與規定未符 

大陸委員會 

3 

未標示機關名稱及廣告  大陸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及所屬、原住民族委
員會、財政部、財政部高雄國稅局、教育部、
農業委員會等 7 個機關 

未標示廣告 中央選舉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
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中央研
究院科學研究基金、菸害防制及衛生保健基
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等 8個機關（基金） 

未標示機關名稱 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 
已標示廣告，惟字體過於模糊 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108 至 110 年度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採購案件部分： 

4 

政策及業務對外宣導，集中於
少數電視新聞台、網路媒體，
或僅擇選於有線電視台宣導 

舉如：行政院「109 年政策溝通行銷案」，其
中「行政院紓困振興措施訊息宣導」、「振興
三倍券訊息宣導」等專案宣導內容，均係與民
眾生活攸關，且契約訂有 11 家新聞台可供選
擇，惟僅於三立新聞台、民視新聞台、東森新
聞台或年代新聞台等電視新聞台播出。 

5 

採購標的無關項目納入履
約、執行成果未見後續推廣運
用或宣導成效欠佳 

舉如：經濟部水利署「108 年度水利施政媒體
廣宣」採購案，係以加強宣導治水成效及汛期
災害預警等由，辦理契約變更增購電視託播工
作，惟實際委由電視媒體託播內容為國慶日期
間凝聚國家認同之「土地一直在篇」30 秒廣告。 

資料來源：整理自本部調查結果。 

 


